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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1、项目名称：徐州市第二看守所医疗卫生专业化服务
2、项目金额：本项目采购预算总金额60万元人民币。不接受超过60万元（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）的投标报价。
3、服务期：一年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乙方在本部提供绿色就医通道。
1、甲方门诊、急诊病人免挂号、免排队优先处置。
2、甲方住院或手术病人费用按年度结算。
3、甲方所有住院病人一律入住监管专用病（房）区（需进ICU病人除外）。
（二）乙方在本部建设符合要求的监管专用病（房）区。病区建设标准按公安部《看守所建设标准》、《江苏省公安监管场所技术防范装备建设指导意见》、《江苏公安监所监室悬挂点等安全隐患整治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执行。监管专用病区应设置在一楼，建设费用由乙方承担，甲方无偿拥有监管专用病区的使用和管理权。
（三）由乙方派驻不低于4名医生、3名护士到所内24小时轮班工作。负责在押人员的入所体检、所内巡诊、所内医疗、所外门诊、半年体检、医疗档案、卫生防疫等公安部《看守所执法细则》规定的所有医疗服务。承担所内医疗基本保障费用。承担在押人员因病门诊费用。在押人员因重大疾病住院费用优先使用医保，医保之外费用由财政按实报销。同时尽量减少出所住院人数，每年住院人数不超过近三年平均数；超过平均数确需住院由双方协商决定。
三、服务要求
1、保证被羁押人员的所有信息数据不得外泄，做好保密工作；
2、医疗服务单位要提供专场医疗服务，合理安排医疗服务流程，保证医疗服务顺序有序进行，医疗服务操作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规范进行，提供良好的服务，并对医疗服务质量服务进行承诺。
3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(承诺书)。
4、本项目不得分包、转包(承诺书)。
5、医疗服务人员必须具备医师资质和执业证书。
本医疗服务项目和服务要求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，如有偏离，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投标无效处理。
四、服务方案要求
投标文件中提供《服务方案》，《服务方案》包括以下内容：
整体服务方案；
医疗服务组织方案；
医疗保障方案；
出所就医服务方案；
设备及基本药品配置方案；
应急预案；
保密方案。
五、其他要求：
见招标文件第四章《评分标准》、招标文件第五章《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及相关文件规定。



